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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调 整 内 容

2.1 调整背景、理由和范围

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文件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

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，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为目标，以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全链条服务能力为重点，坚持市场导向、因地制宜，聚焦关键薄弱环节，着眼

服务小农户，指导地方积极探索、循序渐进建设一批布局科学、运营规范、服务优质、联农带农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，提高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，推动农业社会化

服务迭代升级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牵头建立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推进机制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定期跟踪调度，推动工作落实到位。鼓励各地统筹谋划现代农事

综合服务中心建设，对于其中符合条件的建设内容，积极通过现有政策渠道予以支持。允许安排地方政府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。落实设施农业

用地政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点用地政策，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通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参与建设，切实保障用地需求。

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省政府领导参加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28号建议的答复
十五五”是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、确保与全国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，今年初，我厅已安排部署开展“十五五”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编制

工作，明确要制定农业机械化、农业产业发展等7个专项工作的子规划。我们积极向农业农村部汇报对接，组织开展调研考察，认真征求各地意见建议，按照“四分法”

（分区域、分环节、分产业、分作物）进行分析研判，已初步明确推动农机装备保有量提升、构建高效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、增强农机研发制造能力、夯实农机监管和安

全基础等重点工作任务，逐步缩小我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。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（贵阳）山地 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（2024—2026年）的通知
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主导，按照“研发制造智能化、推广应用集成化、作业服务社会化、政策支持精准化”的思路，着力闯新路、抢先机、补短板、强弱项，强化省

市共建、部门联动，从农机研发制造、市场销售、推广应用三端谋划布局，通过“以农促贸、以贸促工、以工促研、以研哺农”，实现以农工贸促产学研，搭建贵州（贵

阳）山地智能农机创新发展平台，成立研发制造中心和推广应用中心，打造自主可控、高质量、高效能的山地智能农机产业链，构建“央黔筑资源互补、农工贸同步发力、

产学研融合发展”同步推进的山地智能农机产业发展格局。



02 调 整 内 容

此次调整范围：
     调整范围涉及原控规地块有A-01地块，

A-02地块。

     其中A-01地块0.2849公顷，A-02地块

3.7184公顷，总4.0033公顷。

 

需调整地块

2.1 调整背景、理由和范围



02 调 整 内 容

地块外部情况：
       调整区域位于开阳县龙岗镇一村范围，全部位

于开阳县龙岗镇城镇开发边界内，不涉及永久基本

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公益林等敏感区域。       

      调整区域北侧临环城路，西侧临玉兰大道，交通

条件便利，地块形态近似矩形。

2.2 地块调整基础概况

环 城 路

玉
 兰

 大
 道



02 调 整 内 容

2.3 原控规情况

用地控制指标表

A-
01(地
块一)

地块
性质

用地
代码

用地面
积(ha)

容积
率

绿地
率(%)

建筑
密度
(%)

建筑
限高
(m)

防护
绿地 1402 0.284

9 — — — —

A-
02(地
块二)

地块
性质

用地
代码

用地面
积(ha)

容积
率

绿地
率(%)

建筑
密度
(%)

建筑
限高
(m)

二类
工业
用地

10010
2

3.718
4 ≥0.8 ≤20 ≥40 ≤24

A-
03(地
块三)

地块
性质

用地
代码

用地面
积(ha)

容积
率

绿地
率(%)

建筑
密度
(%)

建筑
限高
(m)

二类
工业
用地

10010
2

3.128
9 ≥1.0 ≤20 ≥40 ≤24

调整地块在原控规中的情况：
       原 控 规 地 块 涉 及  A-01 （ 防 护 绿 地 ， 用 地 代 码 

1402）、A-02（二类工业用地，用地代码 100102）、

A-03（二类工业用地，用地代码 100102），总用地面

积 7.1393 公顷，其中本次调整范围面积为4.0033 公顷。



02 调 整 内 容

2.5 调整内容
用地控制指标表（调整前）

A-01(地
块一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 容积率 绿地率

(%)
建筑密
度(%)

建筑限
高(m)

防护绿
地 1402 0.2849 — — — —

A-02(地
块二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 容积率 绿地率

(%)
建筑密
度(%)

建筑限
高(m)

二类工
业用地 100102 3.7184 ≥0.8 ≤20 ≥40 ≤24

A-03(地
块三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 容积率 绿地率

(%)
建筑密
度(%)

建筑限
高(m)

二类工
业用地 100102 3.1289 ≥1.0 ≤20 ≥40 ≤24

用地控制指标表（调整后）

A-01(地
块一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

容积
率 绿地率(%) 建筑密

度(%)
建筑限
高(m)

广场用
地 1402 0.2849 ≤0.1 ≥25 ≤2 ≤24

A-02(地
块二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

容积
率 绿地率(%) 建筑密

度(%)
建筑限
高(m)

商业用
地 100102 3.7184 ≤1.0 ≥20 ≤50 ≤24

A-03(地
块三)

地块性
质

用地代
码

用地面积
(ha)

容积
率 绿地率(%) 建筑密

度(%)
建筑限
高(m)

二类工
业用地 100102 3.1289 ≥1.0 ≤20 ≥40 ≤24

调整前

调整后

用地性质、规划指标的调整：
本次规划调整结合现状用地条件、

周边发展需求，拟对 A-01、A-02 地块

的用地性质进行优化调整：

A-01 地块（原防护绿地）用地性质

调整为广场用地，控制指标调整为容积率

≤0.1，绿地率≥25%，建筑密度≤2%，

建筑限高≤24m。

A-02 地块（原二类工业用地）用地

性质调整为商业用地；控制指标调整为容

积率≤1.0， 绿 地 率 ≥ 20% ， 建 筑 密 度

≤50%，建筑限高≤24m。

A-03 地块用地性质保持二类工业用

地不变，控制指标不做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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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 图则
调整前图则



02 调 整 内 容

商业用地 ≤1.0 ≥15 ≤50 ≤24

广场用地 — — — —

1、地块的停车泊位、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等要求
按照《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》执行；
2、按照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，地块三容
积率、建筑密度均为下限值，绿地率为上限值。

2.9 图则
调整后图则


